
林聰意 編

耐震補強工程

查核重點與常見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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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C補強工法

•擴柱

• RC翼牆

• RC剪力牆

梁U型鋼板補強工法

鋼框斜撐構架

鋼框構架+消能元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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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補強工法



打除工程

裂縫修補工程

化學錨栓工程

鋼框構架工程

消能元件工程

修飾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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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項



打除範圍應先切割，確保打除線整齊

打除標準

▪原結構面粉刷及貼面層打除

▪結構體表面打毛至6㎜粗糙度

▪打毛清潔乾淨

打除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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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除工程



粉刷層未打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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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除線未齊

粉刷層未確實打除

結構體表面未打毛至6

㎜粗糙度

打除未符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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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結構體蜂窩未修補



打除後鬆散混凝土未清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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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毛工程施工重點

施工流程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

施
工
中

打毛範
圍切割

切割 切割平整

打毛 打毛完成面情形

粉刷層確實打除

結構體表面打毛至6㎜粗糙度

施
工
後

原有結
構蜂窩
及裂縫
處理

原有結構體蜂窩或
鬆散混凝土檢查

無蜂窩及鬆散混凝土

原有結構裂縫檢查 無裂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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裂縫修補工程

打除
裂縫開槽

修補

表面塗佈Epoxy

及七釐石

水泥砂漿

粉刷

飾面層

回復

裂縫寬度0.3㎜以下RC構材（有滲漏疑慮）

裂縫寬度0.3㎜以上RC構材

▪無滲漏疑慮

▪有滲漏疑慮



裂縫寬度0.3㎜以下RC構材（有滲漏疑慮）

▪裂縫處增設防水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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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震中心 – 參考圖說



裂縫寬度0.3㎜以上RC構材

▪裂縫以 Epoxy 灌注

國震中心 – 參考圖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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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

•原結構混凝土抗壓強度（參考耐震詳評）

•植栓混凝土抗壓強度計算基準，偏低應乘修正係數

材料：

•螺栓規格：符合CNS 3934

• 植栓藥劑：藥劑提送審查

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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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錨栓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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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錨 - 材料

螺栓（桿）規格：符合CNS 3934

•M8~M24常用5.8級；M27~M39以上常用8.8級

•材料證明文件

•進場查驗：核對進場材料與契約圖說規定相符

•抽檢驗：如抗拉試驗及硬度試驗（CNS 3934 試驗計畫）

化錨藥劑

• 藥劑提送審查



部分設計化錨採用：F10T

▪標準：CNS 12209或CNS 11328

化學錨栓規格採用 F10T，請檢討適用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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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合適

▪詳技師報 劉澤山技師
之簡介化學錨栓使用
之螺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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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錨施工 -藥劑審查

植筋藥劑提送監造單位審查

• 承包商應在施工前提出施工計畫書

• 內容應詳述植筋材料、植筋尺寸、埋設深度、設計力量、

安全係數與材料測試報告等詳細技術資料及施工機具、施

工方法和步驟、現場拉拔試驗等細節

• 並附上植筋藥劑技術資料，以及相關工程性質之試驗合格

證明及採購證明（或出廠證明）等，供工程司審查，合格

後始能施工



頻率：每批一次

▪量少[提出檢驗試驗報告，不必抽驗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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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栓抗拉及硬度試驗



施工前拉拔試驗

• 拉拔試驗須由通過TAF或經監造單位認可之試驗單位

• 依照ASTM E488實施

• 試驗合格方可使用

• 3支（或2支）

• 測試拉力：1.4設計拉力（或1.25設計拉力，依契約圖說規定
辦理）

化錨檢驗 -施工前拉拔試驗

18

⚫ 並記錄孔深、使用藥劑廠牌、型號作為
日後施作品管之依據

⚫ 若出現有任何一支不合格，試驗視同失
敗



化錨檢驗 -施工後拉拔試驗

施工後拉拔試驗

• 拉拔試驗須由通過TAF或經監造單位認可之試驗單位

• 依照ASTM E488實施

• 測試拉力：1.0設計拉力

• 抽驗頻率：

每種尺寸100支抽驗1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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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植入深度＝螺桿長－外露長

＝33-19 ＝14＜設計值17㎝

植入深度不足3 ㎝

化錨長度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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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栓邊距（保護層）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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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標準：埋深11㎝

螺栓長度17㎝

實際埋深= 17-6.5-2（鋼板及間隙）-粉刷層厚

≦8.5㎝

植入深度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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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錨位置未配合現況預先鑽孔，直接依設計圖開
孔，因牴觸鋼筋無法植入

化學錨栓植入深度

23



施工流程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

準備 化錨藥劑提送審查
植栓材料、植栓尺寸、埋設深度、設計力量、安全係數與
材料測試報告等詳細技術資料

施
工
前

化錨
藥劑

化錨藥劑廠牌 與送審資料相符

藥劑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內： 年 月 日

施
工
中

鑽孔

位置及數量或間距 例如8支M16

孔徑 M12：14㎜；M16：18㎜

深度 埋入深度[ ]+0.5㎝

邊距 ≧5㎝

孔內清潔 孔內灰屑吹出

廢孔 以無收縮水泥砂漿填實

螺栓
規格及長度 M12；M16，全長全長[ ]㎝

植入後外露長度 外露長度 ㎝

施
工
後

植入
藥劑量 目視藥劑外溢

植入後保護 應靜置避免擾動 24

化學錨栓施工重點



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施工規範第一章總則

構材符號依下列規定以英文字母表示之：

▪B：代表梁

▪C：代表柱

▪F：代表基腳

▪G：代表大梁

▪GT：代表圍梁

▪ J：代表柵梁

▪CP ：全滲透銲

▪PP ：半滲透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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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構工程

▪BH：代表銲接工型鋼

▪RH：代表熱軋工型鋼

▪C：代表槽鋼

▪L：代表角鋼

▪H：代表工型鋼

▪T：代表T 型鋼

▪ I：代表標準I 型鋼

▪PL：代表鋼板

▪PP：代表鋼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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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構工程 查核重點
（施工重點請詳鋼構教材）

鋼材進料

•進場查驗與抽檢驗

工廠構件製造

•放樣、劃線、切割、銲接

表面處理與塗裝

•油漆

•熱浸鍍鋅

構件安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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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鋼材規格 鋼板及型鋼

國家標準CNS

•SS400、 SS490：不可銲接

•SM400、SM490 ：可銲

•SN400、SN490 ：可銲

美規

•ASTM A36（多用在鋼梁或斜撐）

•ASTM A572 （多用在鋼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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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400為非可銲鋼材，不可銲接

有銲接，應設計可銲鋼板

▪如市售常見SN400 YB、ASTM A36等

銲接未設計用可銲鋼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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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抽檢驗

材料進場查驗

•每批進場鋼料，無論其為國產品或進口貨，承包商均應將原製
造廠商出具之產品檢驗合格證明書，送請工程司查驗

•並由承包商會同工程司核對鋼料

夾層檢測

•19mm以上厚度之鋼板應依[CNS 12845] 超音波檢測規定由承包
商於剪切鋼板前查驗鋼板內有無不符合規定之夾層
（Lamination）存在

鋼料抽驗

•試驗化學成份及物理性質



鋼材出廠證明文件審查

材料清單
出廠證明及檢

驗合格證明書

證明書副聯

（轉售證明）

30



31

審查重點

規格、尺寸 鋼材、螺栓等材料是否與契約圖說規定相同

爐號是否一致 材料出廠品質證明書、無輻射污染證明及鋼材

標示爐號應一致

重量是否符合 購買數量與材料清單數量穩合

證明書副聯

（轉售證明）
是否確實填寫

19㎜以上厚度

之鋼板
應辦理夾層檢驗



鋼料核對

▪鋼料標示規格

▪尺寸

▪鋼料及材證爐號是否一致

材料進場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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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板夾層檢測規範分

▪美國ASTM A435：接受標準為當背面回波完全消失時，
瑕疵之長徑超過75mm或板厚之一半(兩者取大值)時為
不合格

▪日本JIS G0901

▪國家標準 CNS 12845

判定基準

▪鋼板採何種規範，夾層檢測應採對應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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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㎜以上厚度之鋼板夾層檢驗

應採何種規範



鋼板材質規範應與檢測規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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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材料：SN 490B屬CNS

檢測規範：ASTM

兩者不一致



於剪切鋼板前查驗鋼板
內有無不符合規定之夾
層

錯誤案例

▪取樣試片送實驗室檢測夾
層→錯誤檢測方式

▪應在工廠於剪切鋼板前檢
驗

夾層檢測時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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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樣

劃線

切割

銲接組裝

表面處理及塗裝

構件儲存

構件工廠內製造流程

•切割面粗糙度 • 切割凹陷深度 • 鑽孔毛邊
處理 • 鋼材角邊表面1mm截角 • 開槽角度

•尺寸

•依銲接程序辦理 • 銲工資格

•銲材 • 銲道表面 • 銲道尺寸

•非破壞檢測：VT、UT、 MT

•噴砂

•油漆：底漆、中塗漆、面漆

•構件保護：與地面土壤隔離
36



構材切割面之品質要求

構材種類切斷面情況 主 要 構 材 次 要 構 材

表面粗糙度 50 S以下 100S以下

凹陷深度 不得有凹陷缺口
1m範圍內只能有一個
缺口凹陷且深度在1mm

以下

銲碴（Slag） 可有塊狀銲碴散佈，但須易於清除不得留有痕跡。

上緣之熔融 略成圓型，但須平滑

註1:S為表面粗糙度，相當於1/1,000mm之凹凸。

註2:凹陷深度系指自缺口上緣至孔底之凹陷深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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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鋼切割斷面不平整，粗糙度超過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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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面凹陷處應填補後，再磨平

老鼠孔亦有凹陷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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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面凹陷，粗糙度不符規定



銲接程序簽署

內政部營建署 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施工規範

4.3 規範書及資格檢定

▪銲接程序規範書（WPS）須由承造人之銲接工程師簽署，
並由監造工程師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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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接



合格執照，且有兩年銲接工作經驗

▪銲接方法及資格等級（銲接姿勢）均要符合

▪銲接姿勢：1.平銲、2.橫銲、3.立銲、4.仰銲

開槽銲：1~4G

（半滲透）填角銲：1~4F

並在最近半年內曾從事與本工程同類性質之銲接
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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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工資格



目視檢驗：100% 

•所有銲接應做100%之檢查，並應依CNS 13021 之規定辦理

構材之對銲、槽銲接頭之銲接（全滲透銲）

•超音波或射線檢測（UT或RT）：100%

填角銲

•應以超音波探傷試驗或實施銲道磁粒檢驗（MT）

•檢查銲道長度之5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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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接之檢查



試片銲接完成需經判定符合下列規定後，始進行其
他非破壞檢驗。
(i)銲道不得有裂痕。

(ii)銲道與母材間或銲道間必須融合。

(iii)在銲道有效長度內之銲池必須填滿。

(iv)銲道外型必須符合本規範4.5.3 節鋼結構銲道目視檢測法
之規定。

(v)銲蝕不得大於1mm。

(vi)填角銲氣孔之直徑不得大於2mm，且兩氣孔之中心距不得
小於100mm。

(vii)填角銲腳長不得低於標稱尺寸的1.6mm 且長度不得超過
10％。

(viii)全滲透開槽銲道不得有氣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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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視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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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電銲型式

圖說應標示電銲型式

填角銲： 腳長約為0.7tw

開槽銲：

•重要的銲道，如柱對接、梁柱

及斜撐對接等

全滲透銲
CP

•其餘
半滲透銲

PP



填角銲 S=0.7tw

設計S=0.7×12=8.4㎜

量測值為4㎜，明顯不足

銲腳長度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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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H尺寸：300×300×20×20

▪腹板和翼板一樣厚

填角銲 S=0.7tw ，設計S=0.7×20=14㎜

量測值為7㎜，明顯不足

銲腳長度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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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道銲蝕
約3㎜

不合格

銲道銲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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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道瑕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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銲道搭疊瑕疵

49

Θ≦90°



銲道搭疊瑕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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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毛邊」須於構件鑽孔完成時即予研磨去除

應用砂輪球或錐形球研磨，不可用砂輪片研磨

鑽孔邊緣有毛邊，未確實研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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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砂輪片研磨
毛邊未能確磨
除，且傷及鋼
板

應用砂輪球或
錐形球研磨

鑽孔邊緣未確實研磨，仍有毛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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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力螺栓規格

•日規：S10T、F10T

•美規：ASTM A325、 ASTM A490

材料證明文件審查

•承包商應於施工前將原製造廠商出具之產品檢驗合格證明

書及電動栓緊機具，送請工程司查驗

抽檢驗（依契約圖說規定辦理）

•取樣送經認可之檢驗機構試驗，合格後始得使用

•螺栓採用拉伸試驗；螺帽用保證荷重試驗；螺栓、螺帽與

墊圈三者均須做硬度試驗
53

強力螺栓



圖說螺栓規定：A325 Type 3

現場管架部分未使用Type 3 螺栓

螺栓規格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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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25螺栓主要分成
TYPE 1及TYPE 3兩種

▪TYPE 1為一般結構用

▪耐候鋼材應配合使用
TYPE 3螺栓，採用TYPE 

3螺栓時設計圖上應特別
註明。

螺栓 Type 1及Type 3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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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力螺栓 鎖緊前之試驗

•確認扭力與軸向力之間的關係

•鎖緊方法，可發展出驗證試驗所需之預拉力，

且建立施工時之扭力標準並據以施工

•以軸力計及扭力扳手確認螺栓之扭矩係數值

軸力值

量測

•確認螺栓組鎖固後之扭力値是否合乎要求

•每節(區)次開始作螺栓鎖斷時，即先進行測試

•以扭力板手測其扭力值是否達標

扭力值

量測



高強度螺栓鎖緊後，螺桿突出螺帽外緣之長度不得小於

2牙（鋼結構協會-鋼結構品質管理作業標準）

螺栓斷尾後應保有3~5螺紋之長度（品管班材教）

螺栓長度（出牙數）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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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裝前塗裝應已完成

▪吊裝塗裝損傷應立即補塗裝
58

塗裝 檢查重點

熱浸鍍鋅

•厚度檢測

•採摩阻型螺栓接合時，接合部位應以手工鋼刷刮刷，以增強摩
擦效果

油漆

•鋼材角邊導角（鍍鋅免導角）、噴砂、塗裝

•每一道油漆膜厚檢測：底漆、中漆及面漆

•無塗裝剝離、垂流、皺紋、龜裂及氣泡等缺失



規定：SSPC-PA-2之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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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漆 乾膜厚檢測

•適當膜厚測定器測定儀器

•在指定之範圍內或[10㎡] 的面積範圍

內任意測定[5個] 分佈點
測定方法

•每點在4㎝直徑的圓內取3處測試平均點測定值



規定：CNS 1247 熱浸鍍鋅檢驗法

▪方法：直接法、間接法及膜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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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浸鍍鋅 附著量檢測

膜厚法 - CNS 1247 5.3

•量測方式：試片面積≧2m2，量測位置3處以上

• 長度＞2m，量測位置3處，兩端及中間各取1處

•每處測定值：量測5點以上，取其平均值

•鍍鋅量（g/㎝2）＝7.2（g/㎝3）×膜厚（㎛）



油漆垂流

油漆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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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見鋼材顏色，顯
示油漆厚度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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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覆鋼板塗裝不良，油漆表面凹凸不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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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漆受損未補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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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板與既有RC柱界面之填縫材施工後
污染鋼材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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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能元件工程

（一）位移型阻尼器：

•金屬降伏與摩擦消能元件屬於位移型消能元件

•如位移型制震壁、挫屈式消能器BRB、複合式合金制震壁、

NADAS 降伏消能器

（二）速度型阻尼器：

•液流型阻尼器、液流型制震壁、VE制震壁



X字型鋼板

加勁阻尼器
（X型制震板）

鋼束制斜撐

（BRB）

鋼板阻尼器

（SPD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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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C結構耐震補強 - 常用位移型消能元件



設計圖應明確註明所依據之規範

耐震補強設計之書圖應符合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
第十章含被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」之規定

圖說審查：

▪耐震補強設計定稿前，設計書圖與相關試驗計畫，必須依照

前述規範第10.6節規定另委託獨立之工程審查小組審查，
審查委員必須對消能方法具有理論及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

▪審查之實質內容至少須符合規範規定之五大要項

試驗：依該規範第10.7節之規定，消能元件應分別
辦理「實體試驗」與「性能保證測試」
▪試驗結果應經專業技師審查（判讀）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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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問題（1/2）
陳純森技師提供



維護計畫：消能元件非屬一般建材，依規範第10.5節規
定專業技師必須準備務實之維護計畫，提供主辦機關後
續使用之定期檢測與維護，並確實列入移交

消能元件混合使用時，請參照規範第10.3.1C節之規定，

▪低樓層較適合位移型元件

▪高樓層較適合速度型元件

專利：消能元件大多涉及研發單位之智慧財產權或專利
權之使用，使用單位必須有效確認該等權利之轉利或權
益之歸屬

元件設施或一般建材之試驗，相關人員均必須確實
抽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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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問題（2/2）
陳純森技師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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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審查至少包括項目

1. 地表運動審查。

2. 包括消能元件測試要求、消能元件製作品質與保證及計畫

性維護和監測之要求等消能元件設計參數。

3. 包括線性或非線性分析之審查。

4. 地震力抵抗系統及消能系統之初步設計審查。

5. 地震力抵抗系統、消能系統及其它分析之定案設計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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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養及維修

保養及維修手冊

•完工後應請消能元件廠商提供保養及維修手冊(含

產品規格及相關力學參數)

•進行必要之教育訓練

觀測及維修孔

•部分消能元件有鋁隔柵裝修保護，應設觀測及維

修孔



71

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

10.7 消能元件所需之試驗

明確之

合格標準

專業技師對由10.7.2 節規定之實體試驗及性能保

證測試中所得之有效勁度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

格標準

這些標準應能反映在設計中之假設值並考慮材料

性質之變異性及提供不合格之上下限反應值

專業技師

審查通過

對於所有實體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程與品管措施

均應相同，在生產製造前所有細節均應經由實體

試驗及性能保證測試，並由「專業技師」審查通
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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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能元件試驗及判讀

設計值：每一試驗

•有效勁度
•在零位移之平均最大、最小力
•遲滯迴圈面積(WD)

實體試驗

•實體試驗內容主要針對消能元件完成設計未量產前

性能保證測試

•是消能元件生產安裝前根據專業技師設計時所訂的消能元件性
能加以抽樣測試

•以確保他們的力-速度-位移等特性是否符合要求



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兩個

全尺寸試體

相似尺寸且測試通過者，可改用書面審查

•消能元件為(1)相似之尺寸及同樣之材料、內部構件以及靜動態

內壓，(2)同樣之內部組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序，且已為實

驗室測試通過者，只要提供下列資料則可不需經過實體試驗：

•1. 檢附所有相關測試數據及合格證明

•2. 製造者能向專業技師證實已測試元件之相似性

•3. 規範已認可之測試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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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體試



有效勁度(keff)

•實體消能元件在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度(keff)其差異不超過平均有效勁
度之±15%內

最大、最小力

•實體消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於零位移所對應之最大、最小力與所
有循環之最大、最小力平均值之差異皆不超過15%內

遲滯迴圈面積(WD)

•實體消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積(WD)不超過平均遲滯曲
線面積之±15%內

對於位移相關型元件

•每一試驗所得之平均有效勁度，在零位移之平均最大、最小力及遲滯
迴圈之平均面積(WD)均應落在設計值之內，其差異不超過5 個循環面
積之±15%內 74

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

10.7.4 試驗結果檢核



10.7 消能元件所需之試驗 10.7.1 通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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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技師責任

合格標準

•專業技師應對由10.7.2 節規定之實體試驗中所得之有效勁

度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

•專業技師應對10.7.5 節規定之性能保證測試中所得之有效

勁度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格標準

專業技師審查

•對於所有實體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

•在生產製造前所有細節均應經由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試，

並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



平均有效勁度=（63.984＋68.664）/（5.5×2）=12.06

差異值：0.06/12=0.5% →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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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滯迴圈面積差異太大

但遲滯面積分
別為210,929

及124,730兩
者差異極大

送審資料 性能保證測試



遲滯圈面積太小

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
測試有差異

▪遲滯圈面積差異過大，
尤其小位移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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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遲滯迴圈面積(WD)差異太大



採S10T（摩阻型）螺栓接合，螺栓接合處接觸
面不能油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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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能元件



原有管線未規劃如何遷移，影響耐震構件組裝

▪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應儘速檢討處理方式，避免工期延
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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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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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作業主管及協議組織會議

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

•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第41條

•懸吊式施工架、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

組配及拆除

鋼構組配作業主管

•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第149條

•高度在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物

召開協議組織會議



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抽查標準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

鋼構件

建築結構用軋鋼

料

CNS 13812 SN490B 材料進場時
CNS 13812之物性

及化性

每批進場

檢驗1次

19㎜以上厚度之鋼板夾層檢驗，

無不符合規定之夾層

CNS 12845、ASTM A435及JIS 

G0901，依材料規格選用

剪切鋼板前

CNS 12845

ASTM A435

JIS G0901

依材料規格選用

每批進場

檢驗1次

RH型鋼 CNS 13812 SN490 B 材料進場時
CNS 13812之物性

及化性

每批進場

檢驗1次

銲道檢測

目視檢驗 銲接完成 CNS 13021 100%

構材之對銲、槽銲接頭之銲接

（全滲透銲）
銲接完成 超音波或射線檢測 100%

填角銲 銲接完成
超音波探傷試驗或

磁粒檢驗

銲道長度

之5%以上

剪力釘

材料規格 符合ASTM A108 材料進場時 書面審查
每批進場

檢驗1次

剪力釘彎曲試驗
試銲完成之2只剪力釘彎曲30°後檢查有

無銲接破裂
施工前 現場檢測 1次

錘擊彎曲試驗
將剪力釘向與缺陷相反之方向錘打或用

其他工具彎成15°（與垂直線）
施工後 現場檢測

每100只

抽取1只
81

材料標準表



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抽查標準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
檢查 頻

率

塗

裝

熱浸

鍍鋅

熱浸鍍鋅附著量

檢測

≧設計規定[   ] g/㎝2

試片面積≧2m2，量測位置3處以上； 長度
＞2m，量測位置3處，兩端及中間各取1

處
每處測定值：量測5點以上，取其平均值

施工後

膜厚計檢測
鍍鋅量（g/㎝2）
＝7.2（g/㎝3）×
膜厚（㎛）

一次

油漆

資料送審 符合設計圖說規定 施工前 書面審查 一次

噴砂表面處理 噴砂除銹符合Sa2 1/2級或SSPC-SP-10 噴砂完成後 樣品圖比對 每批一次

油漆乾膜

厚檢測
底漆

平均值≧設計值[   ] ㎛，且任一點≧80%設
計值
在指定之範圍內或[10㎡] 的面積範圍內任
意測定[5個] 分佈點。每點在4㎝直徑的圓
內取3處測試平均

每一道油漆
施工完成後

膜厚計檢測
每一層一
次

控制扭矩

之高強度

螺栓

材料規格

如符合CNS 12209、JSS II，依材料規格選用
螺栓採用拉伸試驗；螺帽用保證荷重試驗；螺栓、
螺帽與墊圈三者均須做硬度試驗

材料進場時
CNS 11329、
JIS B1186、
JIS Z2245

每1種規格
檢驗1次

軸力值量測
以軸力計及扭力扳手確認螺栓之扭矩係數
值

施工前 軸力計現場檢測
每1種規格
1次

扭力值量測 以扭力板手測其扭力值是否達標
每節(區)次開始
作螺栓鎖斷時，
即先進行測試

扭力板手現場檢
測

每節(區)1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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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標準表



施工流程 管理項目 抽查標準 檢查時機 檢查方法 檢查頻率

化學
錨栓

化錨藥劑

植栓材料、植栓尺寸、埋設深度、設計

力量、安全係數與材料測試報告等詳細

技術資料

施工前 書面審查 1次

螺栓（桿）規

格

M8~M24：CNS 3934之5.8級

M27~M39：CNS 3934之8.8級
材料進場時

CNS 3935之抗拉

試驗及硬度試驗
1次

施工前拉拔試

驗

測試拉力：1.4設計拉力（或1.25設計拉

力，依契約圖說規定辦理）
施工前

依照ASTM E488

實施
1次，3支

施工後拉拔試

驗
測試拉力：1.0設計拉力 施工後

依照ASTM E488

實施

每種尺寸100

支抽驗1支

消能
元件

製造商資料審

查
合法且具有製造能力之廠商 施工前 書面審查 1次

實體試驗
兩個全尺寸試體。相似尺寸且測試通過

者，可改用書面審查

完成設計未量

產前
內政部營建署建

築物耐震設計規

範及解說

每種尺寸1次

性能保證測試

每一試驗所得之平均有效勁度，在零位

移之平均最大、最小力及遲滯迴圈之平

均面積(WD)均應落在設計值之內，其5 

個循環差異不超過面積之±15%內

生產安裝前 每種尺寸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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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標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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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

